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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相关规定进行调整的意见

为进一步做好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经研

究，决定对我校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相关规定做如下调整：

一、评阅组织

（一）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组织实施。

学位论文采用双盲方式评阅，即送审时隐去论文作者和导师的相

关信息，反馈评阅意见时隐去评阅专家的相关信息。

（二）博士学位论文一般须送 3 位同行专家进行评阅，但各

级抽检“存在问题论文”导师近 3年所指导的申请博士学位论文

须送 5位同行专家进行评阅。

（三）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专家应为本学科专业或相关学科专

业、熟悉学位论文内容的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或正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的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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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阅意见处理

专家评阅意见分为四个等级: 同意答辩、修改后答辩、修改

后重新评议、不同意答辩。

（一）专家评阅意见均为“同意答辩”或“修改后答辩”的：

学位申请人应在导师指导下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，经导师同意后

进入论文答辩环节。

（二）专家评阅意见中出现 2 份及以上“修改后重新评议”

或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：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

学位申请人须对论文进行不少于 3 个月的重大修改，修改后

的论文经导师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再次提出学位申请。

（三）专家评阅意见中出现 1份“修改后重新评议”，或出现

1份“不同意答辩”且其他专家评阅结论均为“优良”成绩的：

学位申请人对评阅意见无异议时，须终止本次学位申请，并

对论文进行不少于 3个月的重大修改。

若学位申请人对评阅意见持有异议，可按以下程序进行异议

复审：

1．学位申请人应在 1周内提出复审申请，就论文本身质量和

专家评阅意见提出异议，阐明复审理由。

2．由所在学院指定 3位同行专家（博导）对学位论文质量、

专家评阅意见、复审申请等进行审核。3位专家全部同意复审时，

方可进行复审。

3．复审工作由学位办公室组织实施。每篇复审论文增聘 2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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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行专家进行评议，如专家评阅意见中仍出现“修改后重新评议”

或“不同意答辩”的，则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

三、其他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

以本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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